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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作为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科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唯科

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情况

中国证监会 2021年 12月 1日核发了《关于同意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98号），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根据上述批复，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3,120万股，发行价格为 64.0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296,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43,467,806.44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5,828,193.56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月 6日划至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第 000001号）。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专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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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520,664,060.22

减：上年末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及大额存单未到期期末余

额
449,019,534.2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1,644,525.98

减：2025年募集项目支出 32,897,571.23

2025年购买理财产品及大额存单 926,172,666.67

2025年银行工本费及手续费支出 617.4

2025年补充当期流动资金 199,216,623.52

加：2025年专户银行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7,601,168.14

2025年理财产品赎回 1,106,800,00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758,215.30

加：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及大额存单未到期期末余额 268,392,200.91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296,150,416.21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

存储制。

公司及子公司泉州唯科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2年 1月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城市建设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马巷支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但因公司用于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翔 安 支 行 募 集 专 户

（12924010010033964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支行募集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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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906497510556）、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市建设支行募集专户

（35150198020109988888）、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马巷支行银行账号

（40389001048886666）已使用完毕，公司办理相应的销户手续，该部分募集专

户不再使用，与之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根据公司同意使

用超募资金 9,000万元用于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事项，公司、保荐机

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

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但因“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

建设项目”变更实施地点，不再作为超募项目，该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根

据公司同意募投项目“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产业园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泉州

格兰浦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实施主体，公司及其子公司泉州唯科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泉州格兰浦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严格按照公

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投资项目按董事会承诺的计划进度实施，

公司项目部门对资金应用、项目进度、项目工程质量等进行检查、监督，并建立

项目档案。公司财务部对涉及募集资金运用的活动建立健全有关会计记录和原始

台帐，并定期检查、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296,150,416.21 元，其中银

行活期存款余额为 27,758,215.3 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金额为

268,392,200.91元。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

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

方式
存储余额

1
厦门唯科模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592906497510616 协定存款 2,508,595.03

592906497510556 注 1 对公智能通

知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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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唯科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592907600510101 协定存款 20,070,280.88

泉州格兰浦模塑

科技有限公司
592908929410002 协定存款 629,677.89

2
厦门唯科模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城市

建设支行

35150198020109966666 协定存款 3,692,919.38

35150198020109988888 注 2 协定存款 ——

3
厦门唯科模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马巷

支行

40389001040030370 协定存款 535,475.34

40389001048886666 注 3 协定存款 ——

4
厦门唯科模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129240100100335425 协定存款 321,266.78

129240100100339649 注 4 协定存款 ——

合计 27,758,215.3

注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支行银行账号（592906497510556）已于 2024年
7月 22日销户。

注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市建设支行银行账号（35150198020109988888）
已于 2024 年 7月 16日销户。

注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马巷支行银行账号（40389001048886666）已于

2025年 11月 11日销户。

注 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银行账号（129240100100339649）已于 2023
年 7月 14 日销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起始日 截止日

1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2,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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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2,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3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1,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4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1,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5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2,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6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53期

保本收

益类
1,000 2025年4月8日

2026年6月3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7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单位大额存单
保本收

益类
1,001.95 2025年4月15日

2026年6月20日(

可于到期前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8
泉州唯科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普通定期存款

保本型、

固定利

率型

3,500 2025年5月7日 2026年5月7日

9

泉州格兰浦模

塑科技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普通定期存款

保本型、

固定利

率型

1,000 2025年5月7日 2026年5月7日

10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马巷支行

2025年第15期公

司类法人客户人

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保本保

收益
1,000 2025年7月14日 2026年1月14日

11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2023

年第088期

保本收

益类
1,000 2025年9月30日 202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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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单

位大额存单 2023

年第 088 期

保本收

益类
1,000 2025年9月30日 2026年11月29日

13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马巷支行

2025年第18期公

司类法人客户人

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保本保

收益
1,200 2025年10月13日 2026年10月13日

14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马巷支行

企业六个月定期
保本保

收益
600 2025年10月13日 2026年4月13日

15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00 2025年10月31日 2026年1月29日

16
泉州唯科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招商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2024年第

2548期

固定利

率型
2,037.27 2025年11月7日 2027年12月26日

17

泉州格兰浦模

塑科技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三层区间

92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类

500 2025年11月10日 2026年2月10日

18
泉州唯科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三层区间

90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类

1,500 2025年12月12日 2026年3月12日

19

厦门唯科模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马巷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型 600 2025年12月29日 无固定期限

20
泉州唯科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嘉禾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三层区间

33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类

2,000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2月2日

合计 26,839.22 ——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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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其他说明：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原募投项目“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产业园项目”“唯科模塑智能制造项

目”“唯科技术中心升级改造”“唯科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7,000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马来西亚唯科模塑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并同意

实施主体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款项，后续公司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

等额置换。该议案经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前后募投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类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拟使

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改

变金额

调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1

原募投项目

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

产业园项目
38,022.08 -11,800.00 26,222.08 注

2 唯科模塑智能制造项目 31,149.87 -10,000.00 21,149.87 注

3 唯科技术中心升级改造 6,108.00 -3,300.00 2,808.00 注

4 唯科营销服务网络建设 2,217.75 -1,900.00 317.75 注

5 补充流动资金 98,085.12 0.00 98,085.12

6 新增募投项目
马来西亚唯科模塑智能

制造项目
— 27,000.00 27,000.00

合计 175,582.82 0.00 175,582.82

注：暂未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等，具体金额以转出时的实际金额为准。

本次变更后，剩余的募集资金将继续实施原有项目，原募投项目的资金缺口

部分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继续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

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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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北京德

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唯科科技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唯科科技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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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929.60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23,211.42
募集资金净额 175,582.8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153,249.3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注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注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唯科高端智能模塑

科技产业园项目
否 38,022.08 38,022.08 632.52

注2
26,769.37 70.40%

2022年12月

31日
3,336.22 否 否

2.唯科模塑智能制造

项目
否 31,149.87 31,149.87 1,271.56

注2
20,651.11 66.30%

2022年12月

31日
1,206.35 否 否

3.唯科技术中心升级

改造
否 6,108.00 6,108.00 1,208.15 2,873.08 47.04%

2026年12月

31日
—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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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唯科营销服务网络

建设
否 2,217.75 2,217.75 177.53 404.70 18.25%

2026年12月

31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7,497.70 77,497.70 3,289.76 50,698.26 — — 4,542.57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 98,085.12注3 98,085.12注3 19,921.66 102,551.11注4 104.55%注4 — —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98,085.12注3 98,085.12注3 19,921.66 102,551.11注4 104.55%注4 — — — —

合计 175,582.82 175,582.82 23,211.42 153,249.37 — — 4,542.5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产业园项目：厂房已于2022年12月完成建设，并于2023年2月通过政府验收，目前已投产使用。

投资进度未达计划的原因：①公司为订单式生产，生产基地募投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后，随着订单增加随之配套生产设备才会逐步

购置；②由于募集资金使用审核时间和规范限制，项目部分前期投入和部分设备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实现效益未达计划的原因：项目投产时间较短，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未完全释放。未来，项目产能将逐步释放，效益将逐步得以

体现。

（2）唯科模塑智能制造项目：厂房已于2022年12月完成建设，并于2023年3月通过政府验收，目前已投产使用。

投资进度未达计划的原因：①公司为订单式生产，生产基地募投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后，随着订单增加随之配套生产设备才会逐步

购置；②由于募集资金使用审核时间和规范限制，项目部分前期投入和部分设备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实现效益未达计划的原因：项目投产时间较短，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未完全释放。未来，项目产能将逐步释放，效益将逐步得以

体现。

（3）唯科技术中心升级改造：公司已陆续对技术中心进行升级改造，部分办公场地、机器设备已投入使用，其余部分正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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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投资进度未达计划的原因：①公司为订单式生产，生产基地募投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后，随着订单增加随之配套研发和测试设备才

会逐步购置；②由于募集资金使用审核时间和规范限制，项目部分前期投入和部分设备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4）唯科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公司已于2023年8月起陆续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设立子公司。

投资进度未达计划的原因：①该募投项目编制时市场环境良好，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设立营销网点符合当时的发展需求。近年来

，世界经济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动，公司相应推迟了在海外设立营销网点的计划。②由于募集资金使用限制的原因，海外公司暂时用

自有资金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98,085.12万元。

2022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入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9,000万元投入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公司独

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22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使用超募资金2.9

亿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使用超募资金2.9亿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提交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

置换已投入部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研发、生产效率，将“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由厦门市湖里区新科广场变更至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1152号-1156号（双号），并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

使用的超募资金4,752.39万元，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4,247.61万元将根据项目发展的需要，后续以自有资金陆续投入，该项目

不再作为超募项目，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

提交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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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使用超募资金2.9亿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提交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使用剩余超募资金161,196,444.99元（截至2025

年8月25日余额数，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等，具体金额以转出时的实际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提交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超募资金102,551.11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3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唯科模塑智能制造项目”实施地点由厦门市翔安区龙窟东路2号增加为厦门市翔安区龙窟东

路2号和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1152号、1154号、1156号、1166号、1170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2023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产业园项目”实施主体由泉州唯科增加为泉州唯科及其全资子公司

泉州格兰浦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唯科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合计人民币17,596.51万元。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专项审核，出具了《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2022]001156号），并已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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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2025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26,839.22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注 1：2022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健康家电研

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9,000 万元投入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

2023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分超

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研发、生产效率，将“健康家电研发孵化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厦门市湖里区新科广场变更至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1152号-1156号（双号），并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4,752.39万元，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4,247.61

万元将根据项目发展的需要，后续以自有资金陆续投入，该项目不再作为超募项目，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

综上，公司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0 元。

注 2：2025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部分募投项目设备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并归

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贸易压力及客户项目转移需求，公司将部分产能转移至非募投项目子公司（含境外子公司）。由于

该部分产能对应的部分生产设备具有较强定制化的特征，其适配场景与该产能高度绑定，若不随之转移，该部分生产设备将面临闲置风险，难以得到充

分利用。故同意公司把该部分募投项目设备出售至非募投项目子公司（含境外子公司），出售的设备不再作为募投项目使用，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

使用的募集资金。

注 3：暂未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等，具体金额以转出时的实际金额为准。

注 4：包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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